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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炎热的夏季，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孟庄派出所民警都会在集市上摆摊设点，提供熬好的绿豆汤，免费供赶集的群
众消暑解渴，开展了“为民送清凉”活动。 (通讯员 吉喆 贾方勇 摄)

晚报讯（通讯员 马刚 ）近日，为消除消
防安全隐患，峄城区前王社区民警协同派出
所对辖区“九小场所”开展安全检查。

民警深入辖区“九小场所”仔细检查用电
线路是否安全、仓库货物储存是否安全、安全
出口是否畅通、灭火器是否完好等，并认真做
好检查记录，同时告知负责人要按照消防安
全制度加强对人员培训和灭火演练，对不符
合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设备与可燃物要及时
清理、整改，加强用火用电的管理，确保不发
生安全事故。通过检查，及时发现并整改了
影响“九小场所”稳定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
题，进一步提高了“九小场所”责任人的安全
意识和责任意识。

晚报讯（通讯员 王绍洋）
在滕州市龙泉南路魏村、上徐路
口有两处摊点群，每到下午 4
时，水果、青菜、熟食摊点开始营
业，但地面洁净、井然有序，没有
一家摊点越过经营线占道售卖。

谈到摊点群，摊主和附近群
众都交口称赞善南城管的新举
措——邀请商贩来当“城管劝导
员”。为顺应城市管理格局的变
化，滕州市城市管理局善南分局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城市管理机
制，以社会力量的“自理”、“助
理”、“共理”来促进“治理”。

“李哥，路沿石下面不能摆
摊，这是城管局和咱们一起划定
的规矩线，可不能违反啊。还
有，咱这里卖东西也不许用大喇
叭喊，撤摊时还要把地扫干
净。”魏村摊点群的城管劝导员
徐继富正在劝导一名商贩。上
徐摊点群一位戴着印有“城管劝

导员”红袖章的商贩王式康，和
城管执法队员一起，向每位流动
摊主耐心解释，同时帮他们把摊
位向后撤。

“我们按照不影响市容、不
影响交通、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的原则，在魏村和上徐设置了两
处便民摊点群，为了加强监管，
我们和摊主签订了市容保证书，
由经营摊主共同推选出一名城
管劝导员，负责该处摊点群的自

律管理，以“劝说、引导”的方式
协助城管执法队员管理城市，而
对于屡次劝导无效的违规行为，
城管队员也会及时跟进执法。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让当事人
监督自己。”一中队中队长李洪
年如是说。

这些摊点群已成为一道“流
动的风景”，那些曾与城管“躲猫
猫”的摊贩，正逐渐转变为城市
管理的参与者。

7月8日，滕州法院的法官联手人民陪
审员，成功调解了一起因菜园地界发生的纠
纷，让同村同族的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图
为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左二）深入田间地头
现场调解。 （通讯员 石慧 摄）

晚报讯（通讯员陈平王龙）
近年来，薛城区法院不断创新少
审工作模式，探索形成了庭前调
查、庭中引导、庭后回访和法制
教育相结合的“四步法”审理机
制，有效地提升了少年审判工作
质效水平。

第一步，注重庭前社会调
查，提高庭审教育的针对性。
法官在庭前认真审阅案卷材
料，适时走访被告人所在的家
庭、学校、社区，深入了解其
家庭环境、教育方式、性格特
点、学校表现以及日常行为习
惯等，全面掌握被告人违法犯

罪的主客观原因、社会危害程
度及归案后的心理变化，从而
有针对性地制定庭审方案和教
育方式，增强庭审工作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第二步，强化庭中正确引
导，采取“柔和审判”寓教于
审。安排具有丰富少审工作经
验的法官负责案件审理，并邀
请学校、妇联等部门熟悉青少
年工作的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注重辨法析理和
沟通交流，使未成年被告人充
分认识到自己犯罪的原因及对
社会的严重危害，帮助其消除

顾虑，坦诚表达内心所思所
想。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端正心
态，正确对待判决结果。

第三步，坚持庭后跟踪回
访，多方联系帮助矫正改造。
建立完善的跟踪回访机制，定
期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犯
进行跟踪回访，并联合妇联、
团委、关心下一代协会等社会
力量，推动有关未成年罪犯安
置、帮教措施的落实及其就
学、就业等问题的解决。对被
判处监禁刑的青少年犯，及时
了解其在被监禁期间的学习生
活状况、认罪悔罪程度和心理

情绪等，积极引导他们走上正
确的人生道路。

第四步，加大法制教育宣
传力度，从源头预防青少年犯
罪。与教育部门等相关单位加
强联动，定期到学校开展法制
讲堂、以案说法和典型案例大
讨论活动，丰富青少年的法律
知识。邀请辖区中小学师生到
法院旁听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开
庭审理，或由学校组织师生在
法院进行少年审判“模拟法
庭”活动，引导学校开展好法
制教育工作，有效预防青少年
犯罪行为的发生。

晚报讯（通讯员 常夫艳）
为防止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
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薛城区质监局近日开展了气
瓶充装单位专项执法检查。

检查充装站气瓶管理情
况。充装单位自有产权气瓶数
量是否满足充装许可要求；自有

产权气瓶是否建档，并办理使用
登记；充装单位根据自有产权气
瓶使用登记表中注明的下次检
验日期是否及时送检气瓶，检验
报告是否齐全。

检查气瓶充装质量保证体
系运行情况。是否按规定充装
自有产权气瓶(车用气瓶除外)；

是否违规充装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气瓶；是否按规定在充装的气
瓶上粘贴警示标签、充装标签；
是否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检查气瓶报废制度执行情
况。对使用期限超过规定期限
的钢瓶和带活动护罩的液化石

油气瓶(俗称“螺丝瓶”)，是否制
定气瓶报废和更新计划；气瓶充
装人员是否全部持证上岗，是否
制定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并进行演练。此次专项执法检
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12人次，检
查气瓶充装单位 4家，没有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

晚报讯（通讯员 马刚 摄影报道）近日，
峄城区工农社区警务室的民警在上班途中捡
到一男士钱包，内有现金990余元，另有银行
卡、驾驶证件、产品销售单据等。民警根据相
关信息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失主肖某。当肖
某看到包内物品一样未少时，拿出钱来表示
感谢，被社区民警婉拒。社区民警拾金不昧、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受到周围群众的好评。

晚报讯（通讯员 黄兆芳）7月11日是世
界人口日，滕州市官桥镇司法所联合镇计生
办等部门在镇驻地开展了以“弘扬婚育新风，
共创健康幸福生活”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
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利用官桥镇农贸市场人
流量多、流动性快、信息传播远的窗口宣传效
应，在主干道旁通过悬挂条幅、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集中宣传婚育的生理
知识、生理保健和心理知识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保
护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

在此次宣传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余份，接受法律咨询20余人次，促进了群
众婚育、生育健康观念的转变，为全镇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氛围，收到了良好的普法效果。

薛城法院“四步法”创新审判模式
有效预防了青少年犯罪

给百姓送清凉

滕州商贩当上了“城管劝导员”

薛城质监为气瓶充装设备“体检”

晚报讯（通讯员 冯静萍）
夏收期间，峄城区阴平镇派出所
结合辖区人口流动频繁的实际，
努力增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
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该所综合常住人口、流动人
口临时居住数量等情况，将流动
人口纳入社区实有人口服务管

理范畴。要求每位民警深入辖
区全面收集流动人口信息，及时
建立档案，有效保障流动人口管
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抓住用
工单位流动人口“就业”这一环
节，制定流动人口与业主、社区
综治部门两级治安责任保证书
等制度，明确用工单位的管理职

责和管理责任，充分发挥用工单
位自主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流动人员集中的企业、工地等
实行民警定期走访制度，强化用
工单位对人员的监管职责。对
出租房屋实行分类、分层次管
理，严格按照“四不漏”要求，逐
门逐户逐楼登记，给每个出租房

屋建立档案信息，实现“人房一
致”的精确定位，以及“以房找
人、查人知住”的双向互联。明
确规定公安民警、出租屋房主与
租房户的三分职责，多角度、全
方位宣传派出所加强出租房屋
管理的举措与决心，规范出租服
务管理。

峄城流动人口管理有了档案信息

法官街头送法

“九小场所”排隐患

民警捡包及时还失主

现场调解


